西工区医保局
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年度报告
2025年，西工区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医保部门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部署要求，紧扣医保基金监管、参保扩面提质、经办服务便民、执法规范公正核心任务，将法治思维、法治方式贯穿医疗保障工作全过程，全力推进法治医保、阳光医保、惠民医保建设，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扎实成效。现将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强化政治引领，压实法治建设主体责任
（一）健全组织体系。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局党组定期研究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，将其纳入年度重点工作、绩效考核和干部评价体系，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各科室协同落实的工作格局。
（二）完善制度机制。健全重大行政决策、规范性文件制定、公平竞争审查、法律顾问参与等制度，全年对政策文件、执法事项、服务流程开展合法性审查，确保行政行为于法有据、程序正当。
（三）深化学法用法。常态化开展《社会保险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学习培训，组织执法人员资格管理、学法考法，提升干部职工依法履职、依法办事能力。
二、坚持依法行政，规范医保行政执法行为
（一）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全面推行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，做到执法全程留痕、决定合法合规、结果公开透明，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。2025年度参加行政执法培训14人次，年审执法证7人次。
（二）强化基金监管执法。聚焦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售药店，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，通过日常检查、飞行检查、智能监控、交叉互查等方式，严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，守好群众“救命钱”。坚持规范执法、文明执法、审慎监管，做到查处一案、规范一片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规范行政执法检查。严格执法“扫码入企”执法检查制度，对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调取数据、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医保基金监管。推行包容审慎监管，落实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清单，加强事前提醒、事中指导、事后整改，引导定点医药机构守法合规经营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。
三、聚焦主责主业，以法治保障民生福祉
（一）全力推进参保提标扩面。坚持依法参保、应保尽保，2025年辖区基本医保参保人数193008人，参保率105.77%，参保人数与参保率均创历史新高，位居全市各县区第二，以法治保障全民医保覆盖。
（二）提升经办服务法治化水平。简化办事流程、压缩办理时限，推进一窗通办、一网通办、就近可办，规范参保登记、待遇支付、异地就医、门诊共济等经办管理，依法维护参保群众合法权益，提升群众获得感、满意度。
（三）依法落实医保待遇政策。严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医保待遇清单制度，规范药品耗材集采、医疗服务价格、门诊慢特病管理等工作，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、保障落实不打折。
四、深化普法宣传，营造良好法治氛围
（一）开展精准普法。以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、国家宪法日、民法典宣传周为载体，进机关、进社区、进医院、进药店、进企业、进学校，开展政策解读、以案释法、现场咨询，提升群众和医药机构法治意识。
（二）拓宽宣传渠道。线上用好政务平台、微信公众号、网格群推送法治知识；线下通过宣传栏、宣传册、两定机构的LED屏、入户宣讲等形式，推动医保法治知识入脑入心。
（三）强化警示教育。公开曝光欺诈骗保典型案例，解读基金监管法律法规，形成不敢骗、不能骗、不想骗的浓厚氛围。
五、推进阳光政务，自觉接受各方监督
（一）深化政务公开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及时公开政策文件、办事指南、监管结果、基金运行等信息，保障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。
（二）畅通监督渠道。健全投诉举报受理、核查、反馈机制，依法妥善处理群众诉求，及时化解医保领域矛盾纠纷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（三）主动接受监督。自觉接受人大监督、民主监督、司法监督、社会监督，认真办理意见建议，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与执法服务。
六、存在问题与不足
一是法治医保制度体系仍需完善，部分环节精细化管理有待加强；二是行政执法专业化水平需进一步提升，智能监管与法治监管融合不够深入；三是普法宣传针对性、实效性仍有提升空间，基层法治宣传覆盖面需持续拓展。
七、2026年工作打算
（一）压实法治责任。持续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完善制度体系，强化考核问效，推动法治建设与医保业务深度融合。
（二）规范执法行为。深化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实，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提升基金监管法治化、规范化、智能化水平。
（三）保障民生法治。依法巩固参保扩面成果，优化经办服务，严格待遇落实，以法治守护群众医保权益。
（四）深化普法宣传。创新宣传方式，突出重点人群、重点领域，提升普法精准度和覆盖面。
（五）强化监督制约。深化政务公开，健全监督机制，持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，为西工区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。



